关于对赣州东升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赣州市章贡区文化馆采购项目（项目编号：GZDS2017-ZG-G002）
的投诉处理决定

投诉人：江西众擎演艺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南昌市红谷中大道1619号国际金融中心A2902
法定代表人：魏新
办公电话：0791-83821388 传真：0791-83821288
代理人：周舢 手机：15079052142
被投诉人：赣州东升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瑞金路18号（紫金大厦4#楼5层）
联系人：曾女士  联系方式：0797-8361891
投诉人江西众擎演艺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因不满意被投诉人对赣州市章贡区文化馆“艺术剧院剧场总体维修改造舞台机械、灯光、音响、视频及座椅采购项目（项目编号：GZDS2017-ZG- G002）”招标文件的质疑答复，于2017年8月4日向本机关邮寄投诉书，本机关于2017年8月11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及请求：
投诉事项（1）：招标代理在答复第一条中写到：本项目已明确所有货物均采购国内产品，若该项目投标出现进口产品作废标处理。但经投诉人查证，国内所有品牌均无法满足招标要求，而招标代理第一条回复至少有三个品牌能达到相关技术要求，请招标代理举例说明。
 （2）：若该项目所投产品全部应为国产产品，但投资金额高达600万，而实际上，按全部国产设备的预算估计不超过200万，这对整个项目的实际预算来说显然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3）：招标代理在质疑答复中第五条只说明了实际操作须由各潜在投标供应商自行前往施工现场进行勘察。但事实上甲方（或招标代理）不提供该项目的建筑图纸，投标人是根本无法完成投标中设备安装设计方案的。投资如此巨大一个项目，却没有建筑结构图纸给与投标人制作完善的设计方案，是否合理？
（4）：招标代理第二点回复，经核实，现取消“具备国家知识产权专利认证”要求，并于2017年8月2日登出招标内容变更公告。但变更后招标文件投标截止时间仍为2017年8月10日。不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
投诉人请求查清事实，维护投标人的合法权益，还投标人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投标环境。
被投诉人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辩及评审专家就招标文件形成的书面论证说明。采购人提交了«关于赣州艺术剧院灯光音响参数的说明»。
经审查,我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1、该项目评审专家一致认定招标文件不具有指向性、歧视性及排他性条款。经专家查证，质疑书中提到的货物的技术参数及要求，国内至少有宁波音王、唐龙太级、君子龙等品牌能满足。
2、“投诉事项（2）”所列内容超出了质疑范围，不予支持。
3、被投诉人或采购人应当根据本项目的特点提供建筑图纸，如无详细图纸，则应提供舞台尺寸，同时在招标文件中注明各潜在投标供应商应以现场勘查的尺寸为准。
4、被投诉人修改了招标文件，刊登了招标内容变更公告，应按照法律规定相应顺延投标截止时间。
投诉人、被投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或赣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此复

                             2017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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